
《大丰区重大项目“拿地即开工”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今年 4 月，大丰区人民政府印发了《大丰区重大项目“拿

地即开工”实施方案》（大政规发[2023]1 号）。现解读如下：

一、政策背景

1、文件失效：2020 年 12 月 2 日，出台《关于社会投资

工业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试行）》

（大政规发〔2020〕5 号），试行期 2 年；2022 年 1 月 10 日，

以区政府名义印发《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基地社会投资建

设项目“零审批开工”改革创新实施方案(试行)》（大政发

〔2022〕5 号），试行期 1 年。截至目前，“拿地即开工”、“零

审批开工”试行文件均已过有效期。试行期间，“拿地即开工”

共在 15 个项目中应用，14 个项目已办理正式施工许可，平

均开工时间提前约 42 个工作日；“零审批开工”在 28 个项目

中成功应用，项目平均开工时间提前 61 个工作日。鉴于改

革对于我区重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具有积极意义，颁布正

式文件迫在眉睫。

2、政策要求：省级层面，根据省工改办《指导意见》（苏

工改办〔2020〕1 号）、省政务办《“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

（苏政务办发〔2022〕60号）文件精神，建议在颁发不动产

权证的同时一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在向上对接汇报过程中，省工



改办对我区“拿地即开工”、“零审批开工”创新方案合法性存

有疑虑，认为法律风险较大。市级层面，盐城市认定开工条

件的最新标准，一是发放正式施工许可证，二是已满足列统

条件。我区原有“拿地即开工”、“零审批开工”，并未发放正

式施工许可证，不符合省级指导意见和市级考核要求。

3.形成方案：由区行政审批局牵头，对现行“拿地即开

工”“零审批开工”模式进一步优化，通过流程再造、容缺受理、

联审联办，进一步创新审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真正实现

发放正式施工许可证的“拿地即开工”。

二、政策目标

进一步帮助各职能部门和责任单位准确理解和精准把

握政策文件精神，更好的提升项目服务水平，推进重大项目

实现“拿地即开工”，坚定为优化营商环境做出更大贡献的服

务初心，更好的肩负起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保驾护

航的责任使命。

三、政策含义

充分利用土地划拨或出让完成前的准备时间，将政策服

务做在审批前，明确职责分工、主动提前介入、实行并联审

批，在权限内做好“拿地即开工”全流程评议，同步开展设计

方案联合审查、工程规划许可评议、施工许可评议等各项准

备工作，落实全程帮办代办制度，项目取得不动产权证 2 个

工作日内，依次发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图审查合格证、

质量安全监督通知书、施工许可证，实现“拿地即开工”。



四、实施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全区范围内所有重大项目、民生实事项目

以及区委、区政府拟纳入的重点项目。下列项目除外：

（1）涉及金属冶炼、易燃易爆危险品、危险化学品的

生产和储存或者技术难度特别复杂的项目；

（2）可能对工程质量安全、公共安全、生产安全、生

态环境保护产生严重后果的项目。

五、实施原则

本方案的实施原则如下:

（一）企业自愿申请。以企业申请人自愿申请为前提，

填写“拿地即开工”申报表和承诺书，申请人对部分通过事

中事后监管可以整改的事项作出相应承诺，因未按承诺进行

建设产生的违法风险和损失，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二）板块（部门）提前服务。各板块对企业“拿地即

开工”申请进行摸排，提交区行政审批局进行初审，符合要

求的项目抄送相关审批部门提前介入，主动提供咨询服务。

落实全程帮办代办制度，园区（镇、街道）项目代办员负责

做好前期策划阶段的材料准备和后续项目手续完善工作。

（三）成果高效转换。各单位明确职责分工、实行并联

审批，在权限内开展“拿地即开工”全流程评议，先行出具

评议意见，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批准文件并补齐相关许可申请



手续后，原评议意见转为相关许可证。任何部门不得设置除

法律规定以外的前置条件。

六、实施流程

当前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流程：

(一) 摸排申请阶段：各板块第一时间按照“拿地即开工”

实施条件全面摸排本区域范围内重大项目,按照自愿申请原

则指导企业填写“拿地即开工”申请表和承诺书，并提交至区

行政审批局。区行政审批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合格后转

入联合会商阶段。

(二) 联合会商阶段：区行政审批局将符合“拿地即开工”

实施条件的重大项目抄送相关审批部门提前介入,联合会商

会议需明确开工前需具备的各类建设手续,包括立项用地、工

程规划、施工许可三个阶段涉及的全部事项。

(三) 方案评议阶段：项目所在板块协同企业按照审批流

程要求准备相关报批材料，各审批部门视同该主体已取得土

地手续和上一阶段评议合格事项，对报送资料进行实质性审

查，需要联合审查的，由审批主体责任部门组织联合审查。

评议期间，审批部门可视具体情况提前开展第三方评估的专

家评审工作。

（四）成果运用阶段：建设单位在正式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后，补齐相关材料缴纳税费，及时办理项目不动产权证，并

于不动产权证办理 2 天内完成审批许可证转换。



七、实施要点

文件修订过程中，吸收了近年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

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新方案更重模式并行

模式 1：土地未挂牌项目，可申请采用“拿地即开工”（新

拿地项目主流方式）；

模式 2：土地权属已确定，可申请采用“容缺预审+告知

承诺模式”（主要是盘活存量用地新上项目采用的方式）。

重点注意：之前的这两个文件已同时废止，大家注意不

要受原来这两个文件规定的模式内容影响。

二，新方案更重流程创新

重大项目在立项后，充分利用拿地完成前的准备时间，

在土地挂牌的同时，相关部门提前介入，同步并联平行的开

展用地规划、工程规划、图审、消防审查、工程质量安全受

监等方面审查审核工作。在土地挂牌至完成拿地的这一段时

间，各部门须全部完成上述各自发证对应的前期相关审核工

作，出具各部门盖章的《方案评议意见》（就是预审查意见），

等待项目完成拿地；摘牌签订出让协议后，土地款、基础设

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设费、图审费等各类税费，确保完成

拿地及全部缴费后由资规局发放用地规划许可证，取得用地

规划许可证后发放不动产证；不动产证取得后 2 个工作日内

将前述的《方案评议意见》转换成正式证书。



重点注意：2 个工作日是盐城市对我区的营商环境考核

重要内容，这是硬性要求，这就更加需要企业、板块和各部

门的同频共振。

三，新方案更重审批联动

为了进一步提升各审批节点的沟通效率，新方案进一步

明确联合会商的内容及流程，具体如下：

模式 1：就是根据企业、项目板块意愿申请和承诺，由

行政审批局对初步符合“拿地即开工”条件的项目，组织联合

会商的目的是让各部门了解项目相关情况并讨论，会商会议

上大家签的会签表，表示该项目进入各部门下一步的各类方

案、图纸的审查审核程序，

重点注意：并不是会议会签通过了就表示该项目可以开

工，该模式仍然是取得最终施工许可证才能开工。

模式 2：就是已有土地新上项目，企业和板块作出承诺

并申请，联合会商通过后，发放《大丰区承诺预审施工意见

书》（有效期 60 个工作日，期满自然失效），表示建设单位

可以进行桩基工程、土方基坑工程（不包含开挖深度 3 米以

上低下结构和正负零以上主体结构）

重点注意：该模式发放的《承诺预审施工意见书》非正

式施工许可。此外建设单位需随时接受住建、城管等部门的

监督检查，同时承诺时间内补齐相关手续并换取正式施工许

可证。


